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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012012012222 年年年年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临时次临时次临时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会议会议会议会议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2 年 4月 25 日上午 9 点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 

（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顺平辅线 39 号） 

会议主持会议主持会议主持会议主持：：：：董事长郑亚南先生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一、 宣布会议开始 

二、 宣布到会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三、 宣读会议须知 

四、 审议各项议案、填写表决票 

五、 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六、 宣布表决结果 

七、 宣读会议决议 

八、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 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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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012012012222 年年年年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临时次临时次临时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股东大会会议须知股东大会会议须知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确保公司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特制定

本须知，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大会设会务组，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二、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

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

等权利。 

四、大会召开期间，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当先向大会会     

务组登记。具体方式为在 2012 年 4 月 10 日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回执“发

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点，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以前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请注意，由

于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

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股东临时要求

发言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未经主持人同意不得擅

自发言、大声喧哗，为保证议事效率，发言内容超出本次会议审议范围的，主

持人可以提请由公司相关人员按程序另行作答或禁止其发言，经劝阻无效的，

视为扰乱会场秩序。 

五、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六、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授

权代表）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工作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

有权拒绝其他人进入会场。 

七、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随意走动；对干扰会议正常秩

序、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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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012012012222 年年年年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临时次临时次临时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股东大会会议材料股东大会会议材料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关于变更公司业务范围并修改关于变更公司业务范围并修改关于变更公司业务范围并修改关于变更公司业务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议案的议案的议案的议案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股东股东股东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2012年 3月19日出具的文件《云

南证监局关于核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云证监

〔2012〕65 号），云南证监局已核准我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增加资产管理业务。

批复文件要求公司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并在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及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依法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公

司拟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营范围作相应的修改，增加“证券资产管理”

业务范围，详见《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时，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增加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增加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

责办理相关事宜；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已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相关事宜。鉴于

公司申请开展基金代销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相关工作近期正在积极推进过程

中，在上述业务资格申请获得监管部门核准前，先履行在《公司章程》第十三

条经营范围中增加“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和“融资融券”业务范围的内部审批

程序。在上述业务资格申请获得监管部门核准后，再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经营范围作相应的修改，增加“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和“融资融券”业务范围

（详见附件《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办理增加业务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

手续。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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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理本次增加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2、在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申请获得监管部门核准后，对《公司章程》

第十三条经营范围作相应的修改，并办理增加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范围、工

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3、在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申请获得监管部门核准后，对《公司章程》第十三

条经营范围作相应的修改，并办理增加融资融券业务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等相

关手续。 

 

附件：《公司章程》修正案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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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出具的《云南证监局关于核准太

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云证监〔2012〕65 号）和

有关股东大会决议，拟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在业务上接受中国

证监会的领导、监督、协调、稽核和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

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一）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 

（二）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 

（三）证券代保管、鉴证； 

（四）代理登记开户； 

（五）证券的自营买卖； 

（六）证券的承销（含主承销）； 

（七）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 

（八）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司不得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其他业务。 

公司变更业务范围，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

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修改为修改为修改为修改为： 

第十三条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在业务上接受中国证监会的领导、

监督、协调、稽核和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公司

的经营范围为： 

（一）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 

（二）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 

（三）证券代保管、鉴证； 

（四）代理登记开户； 

（五）证券的自营买卖； 

（六）证券的承销（含主承销）； 

（七）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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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证券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 

（（（（九九九九））））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十十十十））））融资融券融资融券融资融券融资融券；；；； 

（十一）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司不得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其他业务。 

公司变更业务范围，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

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说明：上述修正案中“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和“融资融券”业务范围在公

司获得监管部门的核准后增加，两项业务范围在《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中的序

号将根据监管部门核准的先后顺序最终确定。 


